	高雄市橋頭區公所休假保留暨不休假加班費申請表

	單位：

	職       稱
	姓     名
	應休假

日數
	強制休假日數
	強制休假外實際休假日數
	申請保留休假日數
	申請改發加班費日數
	不能休假具體事實
	申請人簽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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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業務繁忙
	

	單位主管簽章
	主任秘書
	區　長　批　示

	
	
	

	備註：

1、100年應休假日數 -強制休假日數 -強制休假外實際休假日數 -申請保留休假日數=申請改發加班費日數，各單位調查完畢後人事室彙整陳報首長核定，據以核發不休假加班費。

2、經申請改發加班費後於12月底查有請休假而溢領加班費者，除追繳外，如無正當理由則議處之。

3.本表請於12月15日前送人事室彙整。


